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依照本法规定对管道进行巡护、检测和维修的。

第二十二条 管道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管道巡护制度，配备专门人
员对管道线路进行日常巡护。管道巡护人员发现危害管道安全的
情形或者隐患，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和报告。

第二十三条 管道企业应当定期对管道进行检测、维修，确保其处
于良好状态;对管道安全风险较大的区段和场所应当进行重点监
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管道事故的发生。

轻微违法行为
管道企业未依照本法规定对管道进行
巡护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按要求对
管道进行巡护，但是未出现危害管道
安全的情形或者隐患、事故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按要求对
管道进行巡护，出现危害管道安全的
情形或者隐患、事故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2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处分:
(二)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未及时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
用的。

第二十三条 第二款
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管道企业应当及时更新、改造或
者停止使用。

轻微违法行为
管道企业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
道未及时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按规定及
时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但是未
发生管道事故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按规定及
时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导致发
生管道事故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3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处分:

(三)未依照本法规定设置、修复或者更新有关管道标志的。

第十八条 管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在管道沿
线设置管道标志。管道标志毁损或者安全警示不清的，管道企业
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

轻微违法行为
管道企业未依照规定设置、修复或者
更新管道标志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修复、更
新管道标志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设置管道
标志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4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处分:

(四)未依照本法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
工作的部门备案的。

第二十条 管道企业应当自管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十日内，将
竣工测量图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
作的部门备案

轻微违法行为 未按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备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提交的备案材
料不符合要求，且不按要求整改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备案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5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处分:

(五)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将本企业管道事故
应急预案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

第三十九条 管道企业应当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管
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配备抢险救
援人员和设备，并定期进行管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轻微违法行为
未制定管道事故应急案或者未将预案
备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提交的备案材
料不符合要求，且不按要求整改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未制订本企
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或者不备案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6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处分:

(六)发生管道事故，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

第三十九条 发生管道事故，管道企业应当立即启动本企业管道事
故应急预案，按照规定及时通报可能受到事故危害的单位和居
民，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并依照有关事故调查
处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
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
告。

轻微违法行为
发生管道事故，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或减轻危害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一般事故
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较大事
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危害，
或者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升级的
。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7

第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处分:

(七)未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的。

第四十二条 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企业应当采取

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
工作的部门备案。

轻微违法行为
未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采
取必要安全防护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采取了安全防
护措施，但是未满足安全防护要求的
。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或者发生管道事
故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8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或者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实施危害管道安全行为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
节较重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
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轻微违法行为
存在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
三十二条或者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所列
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违法行
为的。

单位：罚款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个人：罚款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严重违法行为
损坏管道或者附属设施的，构成安全
隐患的，引发管道事故的。

单位：罚款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个人：罚款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9

第五十三条 未经依法批准，进行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或者第

三十五条规定的施工作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
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较重的，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修建的危害管道安全的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
承担。

轻微违法行为
未经依法批准，进行本法第三十三条
第二款或者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施工作
业的。

责令停止、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物或设
施。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违法
施工作业的，未拆除违法建构物或设
施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限期
拆除违法建构物或设施。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违法
施工作业的；构成管道安全隐患的，
或者引发管道事故的。

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强制
拆除违法建购物或和设施。



10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的。

轻微违法行为 违法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 责令停止。

较重违法行为
影响到安全运行，但未引发管道事故
的。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引发管道事故的，或者拒不改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1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移动、毁损、涂改管道标志的。

轻微违法行为 违法移动、损毁、涂改管道标志的。 责令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导致无法确定管道位置、走向的。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影响管道维修、抢修的，或者拒不改
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2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的。

轻微违法行为
违法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使
重型车辆。

责令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拒不改正的。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导致管道损坏或者巡查便道损毁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3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地面管道线路、架空管道线路和管桥上行走或者放置重
物的。

轻微违法行为
违法在地面管道、架空管道和管桥上
行走或者放置重物的。

责令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拒不改正的。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损坏管道的，影响管道安全运行的，
妨碍管道巡护、检测、抢维修的，或
者引发管道隐患、事故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4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阻碍依法进行的管道建设的。

轻微违法行为 违法阻碍管道建设的。 责令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拒不改正的。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造成管道建设停工的，或者给建设造
成一定损失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5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对应当组织排除的管道外
部安全隐患不及时组织排除，发现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或者接到
对危害管道安全行为的举报后不依法予以查处，或者有其他不依
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的行为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违法行为 未依规定履行相关职责的行为 责令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拒不改正的，或者造成一定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严重违法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行政处罚标准

1

第二十八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
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一)未依照本办法规定设置管道标志或者警示牌(桩)的;
　　(二)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报能源主管部门备
案的;
　　(三)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对管道进行检测、维修和巡护的;
　　(四)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将本企业管道事
故应急预案报能源主管部门备案的;
　　(五)发生管道事故,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
。

轻微违法行为 管道企业违法本法相关规定的。 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按本法要
求对进行相关工作的，但是未出现危
害管道安全的情形或者隐患、事故的
。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届满后，仍不按要求进
行相关工作，出现危害管道安全的情
形或者隐患、事故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责任人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2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实施危害管道安全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
较重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修建的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限期
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组织拆除,
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种植乔木、灌木、藤类、芦苇、竹子或者其他根系深达
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道防腐层的深根植物;
　　(二)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
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
　　(三)挖塘、修渠、修晒场、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
畜棚圈、建房以及修建其他建(构)筑物。

轻微违法行为
存在本法第二十九条所列违法行为的
。

责令停止。

较重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违法行
为的。

单位：罚款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个人：罚款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严重违法行为
损坏管道或者附属设施的，构成安全
隐患的，引发管道事故的。

单位：罚款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个人：罚款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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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本办法关于管道保护的规定进行建设项目选线审
核的;
　　(二)发现占压、破坏管道等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不依法予以
查处的;
　　(三)接到对危害管道安全行为的举报后不依法予以查处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轻微违法行为 未依规定履行相关职责的行为。 责令改正。

较重违法行为 拒不改正的，或者造成一定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严重违法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